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０

证券简称：华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４９７

，

０７０

，

１６１．２０ １

，

４８６

，

８８１

，

９３０．２９ ０．６９％

营业利润

１１０

，

９４９

，

３２０．６４ １０６

，

０６６

，

３６２．３７ ４．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９

，

９７４

，

５９５．１６ １０５

，

２６０

，

８６１．３７ 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９３

，

３５９

，

１６６．０５ ９０

，

６２５

，

０４２．０３ 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６８ ０．４５３１ ３．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６０％ １１．７９％

减少

０．１９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８．０７ １

，

３６７

，

０８０

，

８８８．５６ －０．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８２６

，

４２４

，

６９７．６４ ７９３

，

０６５

，

５３１．５９ ４．２１％

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１３ ３．９７ ４．２１％

注：上述财务数据和指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夯实管理基础，充分利用募投项目带来的产能扩大优势，整体经营业

绩稳中有增，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９７

亿元、营业利润

１．１１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１０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３３５．９２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０．６９％

、

４．６０％

、

４．４８％

、

３．０２％

。 报告

期末，公司总资产

１３．５８

亿元、净资产

８．２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３９．１６％

，财务结构稳健。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

告》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证券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６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峨眉

山市峨眉山大酒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第四十八次董事会、第五届第四十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表决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峨眉山市峨眉山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和传真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４１

号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文件或证件的原件，

以备查实。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８８８

峨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８８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

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华仙、刘海波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５５４４５６８

传 真：

０８３３－５５２６６６６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案按照以下授权行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３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

，

９９２

，

８１４

，

７４５ ６

，

８３１

，

２８１

，

９８１ １７．００％

营业利润

１

，

０８９

，

３２５

，

２０３ １

，

１４８

，

５３８

，

６５２ －５．１６％

利润总额

１

，

１４９

，

３５６

，

９３０ １

，

２８２

，

５０９

，

３０２ －１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００１

，

５６２

，

３５２ １

，

０７９

，

５２１

，

５８６ －７．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３９ １．５０ －７．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７６％ １１．５５％ －１．７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１

，

２６７

，

３２４

，

１４９ １７

，

９４６

，

８５１

，

４３４ １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０

，

７２４

，

３９８

，

４６６ ９

，

７５９

，

９２６

，

１６８ ９．８８％

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４．８９ ２０．３３ －２６．７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新建、改建生产线投产，产能逐步释放，输液产品和非输液产品收入均保持增

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７９９

，

２８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

。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１５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２２％

，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１

）塑瓶包装输液产品价格下降致其毛利率降低；（

２

）公司子公司伊犁

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犁川宁”）硫氰酸红霉素生产线、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科伦”）原料药生产线年内正式投入生产，全年平均产能利用率较低致伊犁川

宁、广西科伦亏损；（

３

）因融资净额同比增加致财务费用增加；（

４

）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

２．

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导致公司

股本增长

５０％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业绩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５％

至

１０％

。 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７．２２％

，与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季度报告中的预计存在差

异。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

定，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计提相应减值准备的金额大幅超预期。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１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

者审慎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０

，

０９１

，

７５６．２９ ８９６

，

４１０

，

３１５．８０ －１．８２％

营业利润

２２

，

９８９

，

９０８．２０ ８２

，

６９１

，

３１４．３９ －７２．２０％

利润总额

２６

，

７３６

，

４５５．９８ １１９

，

２９９

，

７５６．３６ －７７．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０８２

，

７４５．１７ ９８

，

６１８

，

２８８．３７ －７５．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８９ ０．１１８５ －７５．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０％ ９．９２％ －７．６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３５

，

１４６

，

５２２．５３ １

，

２３１

，

３８５

，

３６５．９０ ３２．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３２

，

９１７

，

６５５．８８ １

，

０３５

，

４６２

，

４６６．９６ －０．２５％

总股本（股）

８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２４１５ １．２４４５ －０．２５％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８０

，

０９１

，

７５６．２９

元，与去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但报告

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四项指标较去

年分别下降了

７２．２０％

、

７７．５９％

、

７５．５８％

和

７５．５８％

，主要原因在于：

１

、受产能限制，在公司湖北生产基地投产前，生产及销售情况保持稳定，无明显提升。

２

、受自主品牌市场推广和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的影响，公司期间费用上升明显。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度财政奖励收入较高且属于偶发性收益，使得比较期基数较高。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计情

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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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89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13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7

日上

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

508

号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号楼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852,52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16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4

名，代表股份

99,

852,5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167%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名，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000%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

2

人，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11,799,5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22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公司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9,852,522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二）《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852,522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三）《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852,522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四）《关于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的议案》

1

、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与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10,000,000

元的子议

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 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2

、关于

2013

年度公司与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44,000,000

元的子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 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3

、 关于

2013

年度公司与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27,066,682.90

元的

子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 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799,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4

、 关于

2014

年度公司与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30,000,000

元的子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96,091,674

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决议通

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3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王岩律师、张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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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

1

月

17

日、

1

月

24

日、

1

月

31

日、

2

月

7

日、

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后，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紧张、有序地积

极推进相关工作。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

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关于新增招商银行为浦银安盛增长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招商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5

年

3

月

2

日起，招商银行将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70

）。

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在全国各城市的指定营业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

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业务办理程序以招商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95555

网址：

www.cmbchina.com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28-999

（免长话费）或

021-3307-9999

网址：

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28

日

（上接 B54版）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24 日下

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4年 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 2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631-8549156

联系传真：0631-8545018、8545388

邮政编码：264414

联 系 人：宋战友、张红江

电子邮箱：weida@weidapeacock.com

2、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2月 28日

附件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

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1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5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6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7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8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10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2、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提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证券代码：002026�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15-015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2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关联董事杨明燕女士、杨桂军先生、刘友财

先生、杨桂模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姆公司” ）：公司与雷姆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在公司

签订《代购代销协议》，该协议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

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该协议约定：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代理采购的钢材等原材料，钢材主料价格按照

公司统一采购价格计算，辅料价格按照公司实际采购价格加收 3%的代理费计算，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同时，

公司代理销售雷姆公司产品，按照销售收入的 5%收取代理销售费用，每笔业务进行结算。 如发生退货、坏账

等不可预见的损失，均由雷姆公司承担。

2、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铸公司” ）：公司与精铸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在公司

签订《代购代销协议》，该协议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

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该协议约定：公司代理销售精铸公司产品，公司在收到客户货款后，按照销售收入

的 2.5%收取代理费，余额在 60日内支付，每笔业务进行结算。 如发生退货、坏账等不可预见的损失，均由精

铸公司承担。 本公司向该公司销售部分边角料和辅料等，参照市场价格结算。

3、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集团” ）：

（1）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威达锯业有限公司与威达集团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该合同自 2015年 1月 1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该合同约定：山东威达锯业有限公司承租威达集团

位于文登市龙山路 121号的场地用于生产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年租金 1,888,400.00 元，每季支付，年终

付清；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2）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与威达集团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在公司签订《租赁合

同》，该合同自 2015年 1月 1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三年。 该合同约定：山东威达粉末有限公司承租威达

集团位于文登市龙山路 121号的场地用于生产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年租金 1,240,300.00 元，每季支付，

年终付清。 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4、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粉末冶金” ）：公司与威海粉末冶金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

议，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 该协议约定：公司承租威海粉末冶金位于威海市文化西路 288号的场地用于生产

经营，租金参照市场价格，年租金 1,421,600.00元，租金按季度结算。

5、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集团” ）： 公司与一机集团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在公司

签订《租赁协议》，该协议自 2013年 3月 1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为 12 个月，如合同到期双方未提出异议，

本合同自动存续生效。该协议约定：公司承租一机集团位于济南市机一西厂路 4号的场地用于生产经营，租

金参照市场价格，月 26.28万元，租金按季度结算。 同时，在租赁期间，生产经营用的水电需要以一机集团的

名义结算，再由一机集团平价销售给公司。

6、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建筑公司” ）：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威达建筑公司为公

司提供房屋维修、小规模的建筑施工等非经常性建筑施工劳务，预计 2015 年公司接受威达建筑公司该类劳

务的总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 未来公司产生实际需求时，将在威达建筑公司提供劳务前，参照市场价格编制

工程预算，并与其签订相关合同。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5年，公司及子公司、分公司将继续履行与雷姆公司、精铸公司的《代购代销协议》，与威达集团、威

海粉末冶金、一机集团的《租赁协议》，并视公司未来的实际需要接受威达建筑公司劳务。 预计 2015年度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去年的总金额

销售产品或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1800 1362

采购产品或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7500 5730

采购产品或商品 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6500 4638

销售产品或商品 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300 116

采购产品或商品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500 201

租赁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313 249

租赁 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42 100

租赁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315 315

接受劳务 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 212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金额

销售产品或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160

采购产品或商品 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958

采购产品或商品 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723

销售产品或商品 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7

采购产品或商品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28

租赁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51

租赁 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24

租赁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53

接受劳务 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威达雷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海恩瑞斯?皮特?雷姆

成立日期：2007年 4月 13日

注册资本：100万欧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公司持有 50%的股份。

经营范围：生产钻夹具，销售本公司产品。

履约能力分析：雷姆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400万元，净资产为 359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90 万元，

净利润 1652万元。

（2）威海威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模

成立日期：2003年 11月 3日

注册资本：965.129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份。

经营范围：生产各种精密铸造件等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

履约能力分析：精铸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4737 万元，净资产为 231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456 万

元，净利润为 638万元(未经审计)。

（3）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模

成立日期：1995年 8月 10日

注册资本：455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22.39%的股份。

经营范围：散热器、扳手制造；钢材、电器配件、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机电产品的销

售；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经营场地没有权利瑕疵，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协议期内没有改变

出租的计划，对于租赁协议有履约能力。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92891 万元，净资产为 1781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6 万

元，净利润为 -970万元(未经审计)。

（4）威海威达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模

成立日期：2004年 9月 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销售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经营场地没有权利瑕疵，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协议期内没有改变

出租的计划，对于租赁协议有履约能力。

截止 2014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688 万元，净资产为 156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0 万元，

净利润为 55万元(未经审计)。

（5）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湖龙

成立日期：1996年 12月 28日

注册资本：56148.2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89.49%的股份。

经营范围：机床设备及配件、附件的设计、制造、销售；机床改造、外协加工；机械工业科技咨询；计算机

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网络工程的开发、销售。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出租给本公司的经营场地没有权利瑕疵，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协议期内没有改变

出租的计划，对于租赁协议有履约能力。

截止 2014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7270 万元，净资产为 -7687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52 万

元，净利润为 -4831万元(未经审计)。

（6）山东威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桂清

成立日期：2000年 12�月 13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其 70.63%的股份。

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及设备安装；凭资质从事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的安装。 （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

营）

履约能力分析：威达建筑公司经营情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提供相关劳务。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674� 万元，净资产为 209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601 万

元，净利润为 162�万元(未经审计)。

2、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1）雷姆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 100万欧元，公司持有其 50%的股份，且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友

财先生担任雷姆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

（2） 精铸公司成立于 2003年， 注册资本 965.129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且公司董事杨桂模先生担任精铸公司的执行董事。

（3）威达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注册资本 4550 万元，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22.39%的股

份，且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士、董事杨桂模先生分别担任威达集团公司的董事、董事长。

（4）威海粉末冶金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 60%的股份，且公司董事杨桂模先生担任威海粉末冶金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

（5）一机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6年，注册资本 56148.2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 89.49%的股份，且公司副董事长杨桂军先生担任一机集团的董事。

（6）威达建筑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

间接持有其 70.63%的股份。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雷姆公司：公司向雷姆公司提供代理采购的钢材等原材料，钢材主料价格按照公司统一采购价格计

算，辅料价格按照公司实际采购价格加收 3%的代理费计算，每月月底进行结算；公司代理销售雷姆公司产

品，按照销售收入的 5%收取代理销售费用，每笔业务进行结算。

2、精铸公司：公司代理销售精铸公司产品，公司在收到客户货款后，按照销售收入的 2.5%收取代理费，

余额在 60日内支付，每笔业务进行结算。 如发生退货、坏账等不可预见的损失，均由精铸公司承担。 公司向

该公司销售部分边角料和辅料等，参照市场价格结算。

3、公司承租威达集团、威海粉末冶金、一机集团的经营场地，参照市场价格确定租金。

4、威达建筑公司：公司未来实际需求产生时，在威达建筑公司提供劳务前，公司将参照市场价格接受威

达建筑公司劳务，并与其签订相关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雷姆公司：鉴于雷姆公司尚没有取得独立的进出口资格，雷姆公司相关钻夹头的销售出口和部分原

材料的进口通过公司进行，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2、精铸公司：为整合销售资源，方便客户结算，扩大销售渠道，且精铸公司尚没有取得独立的进出口资

格，因此精铸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需要通过公司进行，因此产生关联交易。

3、租赁威达集团、威海粉末冶金公司的场地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场地的需要；租赁一机集团

的场地是在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新厂区建设完工前的过渡期生产经营需要，相应的租赁期内使用的水电

需要一机集团结算后再平价销售给本公司。

4、威达建筑公司：公司接受威达建筑公司劳务是为了满足非经常性的房屋维修及规模较小的建筑施工

劳务的需求，能够满足服务的及时性及方便质量的管控。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不构成对本公司独

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各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和了解董事会提交的有关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资料后， 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价格

依据市场价格确定，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违反诚信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2月 28日


